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
教通知【2017】45号

关于公布2016级“双二辅”专业录取结果的通知
各学院：
   2016级“双、二、辅”录取工作已经结束，全校共有2016级658名学生被“双、二、辅”开办学院录取，录取结果见附件。
 已被录取的学生请到主修学院领取录取通知书，并于5月20日前将第一期学费（2500元）存入本人助学金卡（缴费前请慎重考虑）。财务处将统一从银行划款，统一划款成功的学生请于6月8日后到主修学院领取学费收据，统一划款不成功的学生请于6月20日前自行到会计科缴纳学费，并持收据到教学科登记。
所有缴费成功的学生请持学费收据和录取通知书到 “双、二、辅”开办学院报到。
双学位、第二专业学生未按时缴纳学费者，视为自动放弃修读资格。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申请终止修读双学位、第二专业的学生，在获批准后可以退前一学期所交学费。
    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2016级'双、二、辅'录取学生名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2017年５月3日
